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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政函〔2023〕6号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《舟山市定海区
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农民公寓房申购办法》的批复

区城市更新中心：
你中心《关于要求批准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农民公寓房申购

办法的请示》（定城新〔2023〕3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该办
法。请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

此复。

附件：舟山市定海区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农民公寓房申购办法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
2023年 3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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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舟山市定海区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
农民公寓房申购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定海区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农民公寓房（以

下简称“ 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”）申购，根据《舟山市市区农村

宅基地管理办法》（舟政发〔2008〕65号）、《中共舟山市委办公

室 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创新宅基地使用管理机制完善渔

农民住房取得方式的若干意见》（舟委办发〔2016〕6号）、《定

海区新型集聚小区公寓房申购管理办法》（定党政办发〔2021〕8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申购办法。

第二章 申购对象与条件

第二条 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的申购对象是城东街道、昌国

街道和环南街道行政区域内符合现行农村宅基地新批条件的无

房户及具有东林尚苑申购资格，且在本次申购前具有以下情形之

一的：

（一）摇号前放弃的；

（二）摇号后没有摇中的；

（三）参加组合摇号后，仍有剩余面积可申购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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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宅基地新批条件按现行农村宅基地审批政策规定执行。

离婚人员申请购买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必须同时具备“ 离婚

满三年” 的条件。

第三条 申购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必须以农村自然家庭户为

单位；家庭户申购取得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后须承诺自愿放弃申

请农村私人建房。

第三章 申购面积与价格

第四条 符合条件的申购对象，原则上按户人均建筑面积

40㎡的标准选择申购相应户型的住房。根据实有房源情况，本

次申购按以下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具有东林尚苑申购资格，仍有剩余面积可申购的，根

据就近原则，按最接近户型申购。

（二）本次按标准最大可申购 40㎡的，按 40户型或 59户

型申购；最大可申购 80㎡的，按 65户型或 85户型申购；最大

可申购 120 ㎡的，按 85户型或 89户型申购；最大可申购 160 ㎡

的，按 65户型及 85户型组合申购；最大可申购 200㎡的，按

65户型及 85户型组合申购。摇号入围购房后，剩余可申购面积

承诺自动放弃。

（三）本次申购东林若苑住宅的申购户（四层及以上）和申

购东林自苑住宅的申购户须同时组合购买地下车位（使用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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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选择户型的申购户，经首次摇号未入围所选择户型

的，根据剩余房源情况，可以再次提出申购或选择放弃本次申购。

未申请到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的申购对象，均按下一期城区

农民公寓房申购办法参与申购，摇中所申购的户型后又自动放弃

的除外。

第六条 本次农民公寓房标准内面积的申购价格按新型集

聚小区公寓房申购价格管理领导小组核定的价格为准，超过申购

标准面积部分按市场价结算。其中因户型提供所限而导致的超面

积部分 20㎡以内（含 20㎡）按标准内面积申购价格上浮 12%结

算，其他多余面积按市场价结算。价格明确后，由区房管中心在

市内媒体、社区（村）公告栏中公布。

第七条 结算房款时均按各户型的实际建筑面积计算。

第四章 申购程序与要求

第八条 申请通告应明确申请条件、地点、期限等内容。

申请通告由区城市更新中心在市内主要媒体和社区（村）公

告栏中公布。

第九条 申购东林若苑、东林自苑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报名与初审：在通告规定时限内，申购对象向户籍所

在地社区（村）提出书面申请，如实填写申购表，并提供必备证

明材料。社区（村）对申购对象填写的申购表及提供的相关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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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初审，并将初审结果予以公示。公示 7日届满无异议或经核

实异议不成立的，签署初审意见报街道办事处。

（二）审核与确认：街道办事处根据社区（村）初审意见会

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海分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房管中心、

区城市更新中心等部门进行审核，对符合条件的，由街道办事处

签署“ 符合条件” 的意见，并将符合条件的申购对象名单报送区

城市更新中心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由街道办事处书面告知理由。

（三）资格确认书签发：区城市更新中心根据街道办事处的

审核意见，对符合条件的申购对象进行公示，公示 7日后，对无

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申购对象签发资格确认书。

（四）登记、选择户型：申购对象凭资格确认书在规定期限

内到指定地点登记，选择户型，并由街道办事处审查其户型选择

是否符合申购办法规定。户型确定后，由街道办事处进行汇总，

并将汇总表分别向区城市更新中心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海分

局、区房管中心备案。

（五）通知摇号：区房管中心根据户型汇总表内容委托街道

办事处向有资格的申购对象通知摇号及公布摇号办法。具体摇号

办法由区房管中心制定。

（六）入围摇号：在公证处、纪检监察等监督下分类摇号确

定各户型入围对象。

（七）选房及办理购房手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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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户型的入围对象根据摇号办法分别确定选房顺序号，并

根据选房顺序号明确具体房号。

2.申购对象确定房源后与建设单位签订购房等相关协议，缴

纳房款等有关款项，办理相关交房手续。

3.购房协议由建设单位向所在街道办事处、区房管中心、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海分局等单位备案。

第五章 责任追究

第十条 申购本次农民公寓房有下列情形的，分别作出处

理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：

（一）申购对象及其户内人员有违法建筑的，应责令限期自

行拆除，在期限内未拆除的，其申购资格不予确认。

（二）申购过程中，申购对象采取提供虚假情况、故意隐瞒

事实、伪造证据等欺诈手段意欲骗取申购资格的，取消本次申购

资格，且不得申购下一次类似农民公寓房；

（三）申请过程中，申购对象采取欺诈手段意欲超标准面积

申购的，取消本次申购资格；

（四）申购对象采取欺诈手段已超标准面积申购的，依法收

回住房，取消本次申购资格，且不得申购下一次类似农民公寓房；

（五）申购对象采取欺诈手段已申购取得住房的，依法收回

住房，赔偿损失，并在以后 3年内不得再提出申购类似农民公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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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。

第十一条 申购对象违反本申购办法第三条规定，申购取得

农民公寓房后又骗取农村私人建房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计算“ 离婚满三年”、“ 人口数”、“ 申请购买对象

年龄” 的截止日原则上为申请通告上公布的报名截止日。

第十三条 按本办法申购后，仍有多余房源的，由区城市更

新中心另行制定申购办法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4月 2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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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日印发


